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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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溢利警告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

幕消息條文作出。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預期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將錄得虧損，原因是對我們資源開發業務分類的資產可能

作出大額非現金減值撥備計提。

務請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由建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基

於現有可獲得的資料，本公司預期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將錄

得虧損，而相比去年同期則為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9,818,000港元。誠如我們的最新

中期報告所述，本公司須將本集團資源從資源開發業務分類策略性地調配至其他

業務分類及已縮減資源開發業務分類的業務規模。鑑於不利的經營環境及我們的

資源開發業務分類持續面對的挑戰，我們的 ITO靶材業務及為我們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貴州省獨山縣的銻礦選礦業務提供銻礦石的獨家供應權與相關資產，將有

待進一步減值檢討。董事會預期有關資產的減值撥備（有待審計）將於截至二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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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作出計提。如對該等資產作出減值撥備計提，則

其將使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錄得虧損，但由於撥備

屬於非現金開支，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現金流量產生不利影響。

本公佈所載資料僅基於初步評估，乃參考目前所獲資料但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計

或審閱。有關本集團財務資料及表現的詳情將披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業績公佈。預期末期業績公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底刊發。

務請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建溢集團有限公司

鄭楚傑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鄭楚傑先生、馮華昌先

生、廖達鸞先生及鄭子濤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黃 維先生、

孫季如女士、鄭國乾先生及張宏業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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